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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組織法修正第三十三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 月 26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10000015531 號  

第三十三條  每屆立法委員選舉當選席次達三席且席次較多之五個政黨得各組成黨團；席次相同

時，以抽籤決定組成之。立法委員依其所屬政黨參加黨團。每一政黨以組成一黨團為

限；每一黨團至少須維持三人以上。 

未能依前項規定組成黨團之政黨或無黨籍之委員，得加入其他黨團。黨團未達五個

時，得合組四人以上之政團；依第四項將名單送交人事處之政團，以席次較多者優先

組成，黨（政）團總數合計以五個為限。 

前項政團準用有關黨團之規定。 

各黨團應於每年首次會期開議日前一日，將各黨團所屬委員名單經黨團負責人簽名

後，送交人事處，以供認定委員所參加之黨團。 

黨團辦公室由立法院提供之。 

各黨團置公費助理十人至十六人，由各黨團遴選，並由其推派之委員聘用之；相關

費用依前條之規定。 

前項現職公費助理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三月一日至九十四年六月三十日間，由各黨

團遴選並由其推派之委員或各該政黨聘用，並實際服務於黨團之助理年資，得辦理勞

動基準法工作年資結清事宜。 


